
第八条  邮电通信企业在收取市话初装基金时，必须按

照财政部《 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的暂行规定》

（[94]财综字第 130号），使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票据。
第九条  市话初装基金中用于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规模

的建设项目的投资安排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管理

的规定和程序办理。
第十条  市话初装基金的征收、汇交 、拨付、使用、结余

等情况应接受国家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严禁各级主管

部门、各通信企业截留市话初装基金收入；严禁将市话初装

基金挪作他用。凡违反本规定的，一 律按违反财经纪律论

处。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他有

关市话初装基金的征收、使用、监督管理等规定与本规定不

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财政部文件

财工字[1996]3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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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购置附加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车辆购置附加费（以下简称车购费）是指经国

务院批准征收的专项用于国家公路建设的政府性基金。
第二条  车购费由车辆落籍地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各征收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征收。
第三条  车购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

年终结余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四条  各地车购费征收单位应按照交通部的有关规

定将征收的车购费及时汇交到交通部，交通部向财政部申报

征收情况，并填制一般缴款书，以财政部指定的预算科目于

每月的月中、月末分两次将各地交通主管部门汇交的车购费

在北京集中缴入中央国库。
缴入中央国库的车购费，由交通部按照经国家批准的使

用计划向财政部申请拨款，财政部根据车购费的入库情况及

时办理拨款手续。交通部收到财政部的拨款后应按照国家

规定的用途及时拨付到项目建设单位和用款单位。
有关汇交和下拨车购费的开户银行以及帐号的设置，由

交通部商财政部确定。
第五条  车购费实行财政预、决算审批制度。交通部应

于每年 12 月 10 日前按照国家规定编制下年度车购费收入和

支出计划，报经财政部批准后实施。属于基本建设用途的，

由财政部按计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计划安排支出。年度终了 3

个月之内交通部应编制上年度车购费收入和支出决算，并报

财政部审批。车购费收入和支出情况的预、决算报表格式和

编制方法由财政部商交通部另行制定。
第六条  车购费应主要用于国家计划内干线公路项目

建设及与公路建设有关的支出。主要包括：

重点用于纳入行业规划的国家干线公路、特大桥梁、隧

道及重要的公路、铁路交叉道口的改建，以 及具有重要意义

的省级干线公路建设；

适当安排与上述公路相配套的重点汽车客货场、站设施

建设；

用于纳入国家计划补助的建设项目所需材料而对筑路

材料工业的投资及供应筑路材料所需的周转资金；

用于承担征收车购费的管理和监督工作的开支；

专项性支出，包括：老旧汽车更新改造支出，内河航运建

设基金支出，省级征收分成资金支出，省级周转性借款支出

等；

国务院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车购费用于建设的投资安排应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基本建设管理的规定和程序办理。 有关车购费征

收经费、省级分成资金支出、省级周转性借款支出、内河航运

建设基金支出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商交通部另行制定。
第八条  车购费（扣除按规定允许作为费用列支的部

分）作为国家对车购费使用单位的国家资本金投入。
第九条  车购费征收部门收取车购费时必须使用财政

部统一监制的专用收费票据。车购费专用收费票据管理办

法由财政部商交通部另行制定。
第十条  车购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应接受国家财政、

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凡未经国务院批准，将车购费挪作他用

的，一律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此前下

发的有关车购费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 律执行本办

法的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财政部文件

财工字[1996]4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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